
 

          年度清算申報書暨        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 
114 年 1 月 16 日核定版 

茲申報本營利事業清算所得額，檢送下列附件送請查核 
分   局  
稽  徵  所  
收 件 編 號  

 

   此 致 
 
 

 蓋收件章處   

  

財政部_______________國稅局  
決算申報收件編號  

營 利 事 業 名 稱 (蓋章) 
（請勿使用統一發票專用章） 

 

目                       錄 

頁次 
使用者 

請打ˇ 
內                    容 

1  清算損益及稅額計算表 

2  清算後資產負債表 

3  投資人清算分配報告表 

4      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 

5  

110年6月30日以前交易符合110年4月28日修正公布前所得稅

法第4條之4第1項規定房屋、土地、第24條之5第4項規定股權

之收入、成本、費用、損失明細表 

5-1  

110年7月1日以後交易符合所得稅法第4條之4規定房屋、土

地、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暨股份或出資額之收

入、成本、費用、損失明細表 

5-2  
110年7月1日以後交易符合所得稅法第24條之5第4項規定房

屋、土地之收入、成本、費用、損失明細表 

6  附件黏貼欄及附件目錄表 

7  營利事業帳簿處理及辦理申報（自行或委任）情形暨委任書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稅 籍 編 號  

營 業 地 址  

負責人、代表
人或管理人 

姓 名 (蓋章)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住 居 所  

清 算 人 

姓 名 (蓋章)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獨資、合夥組織或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1 規定之

營利事業免填頁次 4 

 

 

簽證會計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稅務代理人證書字號 ：（  ）台財稅登字第       號 
事務所扣繳統一編號 ：                 
電                      話：                 
傳 真 機 號 碼：                 

住 居 所  

就任日期  

聯絡電話  

附註： 
1.納稅者如有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7 條第 8 項但書規定，為重要事項陳述者，請
另填寫「營利事業所得稅聲明事項表」（相關格式內容可至各地區國稅局網站下
載）並檢附證明文件，併同申報書辦理申報。 

2.如負責人（代表人、管理人）、清算人或股東為僑外人士，各頁次身分證統一編
號欄位填寫方式請參閱第 3 頁填寫須知三。  

3.本申報書金額欄一律計算至元為止，角以下無條件捨去；各頁次之比率欄計算至
百分比小數點以下第二位止，第三位以下無條件捨去。 

4.如需營利事業所得稅決（清）算稅額繳款書，請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站（網址
https://www.etax.nat.gov.tw）點選「線上服務」/「電子申報繳稅服務」列印附條
碼之繳款書，清算申報自行繳納稅額，請使用決（清）算稅額繳款書(35G)，未
分配盈餘申報自行繳納稅額，請使用未分配盈餘稅額繳款書(35F)。 

5.營利事業申請適用租稅減免者，應填寫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租稅減免明細
表，上開書表係以電子檔案提供，請至各地區國稅局網站下載或向各地區國稅局
所屬分局、稽徵所或服務處索取，依式填寫後併同申報。 

6.如有申報方面之問題，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或向各地區國稅局所
屬分局、稽徵所或服務處洽詢。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清算申報時，請多加利用網
路或媒體申報及附件上傳，並自行利用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
https://tax.nat.gov.tw）提供申報軟體之審核功能檢測媒體申報檔案無誤後再辦理
申報。採用網路辦理申報及附件上傳者，其申報書附件資料封面得免加蓋營利事
業及負責人、代表人或管理人、清算人章。 

7.外國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固定營業場所辦理本清算申報，請填寫外國營利
事業資料，其居住地國或地區代碼及稅務識別碼(TIN)填寫方式請參閱第 3 頁填
寫須知三。 

8.清算申報書收據聯、頁次 4、5-1 及 5-2 之副聯，加蓋「收件章」及「編號」後退
還，請妥存備用。 

清算申報書收據聯  
茲收到清算申報書 1 份   

  此 致 分          局 
稽    徵    所 
收  件  編  號 

 
                          公司行號 

 
 

   目                       錄 

頁次 
使用者 

請打ˇ 
內                    容 

1  清算損益及稅額計算表 

2  清算後資產負債表 

3  投資人清算分配報告表 

4      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 

5  
110年6月30日以前交易符合110年4月28日修正公布前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1項規定房屋、土地、第

24條之5第4項規定股權之收入、成本、費用、損失明細表 

5-1  
110年7月1日以後交易符合所得稅法第4條之4規定房屋、土地、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

暨股份或出資額之收入、成本、費用、損失明細表 

5-2  
110年7月1日以後交易符合所得稅法第24條之5第4項規定房屋、土地之收入、成本、費用、損失明

細表 

6  附件黏貼欄及附件目錄表 

7  營利事業帳簿處理及辦理申報（自行或委任）情形暨委任書 

蓋收件章處  

 

簽證別 

（請打̌ ） 

□營利事業所得稅清算申報書 

□未分配盈餘申報書 

 
外國營利事業資料（請參閱附註 7）： 

外國營利事業英文名稱：  

居住地國或地區代碼：  

稅  務  識  別  碼(TIN)：  
  

 

※營利事業於本封面簽章效力及於本申報書全部頁次 

（頁次 7 之委任書仍需簽章） 

 

jissie
高亮度

jissie
高亮度

jissie
圖說文字
<<0027>>簽證會計師資料之會計師姓名，請填入會計師姓名，不可為事務所名稱。



 

 
    營利事業清算損益及稅額計算表  

 

年度 

 

 清算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申報適用房地合一稅制者（請打），並請填報第 5 頁、第 5-1 頁或第 5-2 頁 
 

 營利事業   
名  稱 

 
組   織 

 
種   類 

1 股份  4 兩合  7 外國分公司  M 有限合夥  歇業日期/轉讓日期 年  月  日 

 

2 有限  5 合夥  8 外國辦事處  0 其他  開 業 日 期 年  月  日 

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  

3 無限  6 獨資  L 合  作  社   標 準 代 號        

 

項             目  帳 載 清 算 金 額 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 １３  清  算  費  用  明  細  

01 存貨變現損益（02－03） 01   項目名稱 帳載清算金額 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  

02 存貨變現收入（附明細表） 02   
租金支出    

文具用品   

03 存貨變現成本（附明細表） 03   
旅費   

水電費   

04 清算收益（05＋06＋07＋08） 04   
勞務費   

雜費   

05 非存貨資產變現收益（05-1減05-2，附明細表） 05   
交通費   

其他   

05-1 非存貨資產變現收入 05-1   
   

   

05-2 非存貨資產變現成本 05-2   
   

   

06 償還負債收益 06   
   

附註： 
一、各項目中如須附明細表者，請將明細表

附於「附件黏貼欄」。 
二、□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1 規定

之營利事業，請詳申報須知十三及十
八。 

07 清算結束剩餘資產估價收益 07   

08 其他收益 08   

09 清算損失（10＋11＋12＋13＋14） 09   

10 非存貨資產變現損失（10-2減10-1，附明細表） 10   

10-1 非存貨資產變現收入 10-1   

10-2 非存貨資產變現成本 10-2   清 算 或 調 整 說  明 

11 收取債權損失 11   所得稅費用(利益)              元(請附

明細表)。 12 清算結束剩餘資產估價損失 12   

13 清算費用 13   

14 其他損失 14   

15 清算所得（01＋04－09） 15   

16 前十年核定虧損本年度扣除額 16   

17 各項依法免計入所得之收益 17   

18 各項依法免稅之所得（附計算表） 18   

32  得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 32   

42  110 年 7 月 1 日以後交易符合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規定房屋、土地、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其坐

落基地暨股份或出資額之所得（損失） 
42   

58 58   

19 清算課稅所得（15－16－17－18－32－58－42） 19   

 
20 清算課稅所得______________元 × 稅率______％ ＝ 應納稅額（計算至元為止，角以下無條件捨去）……………………………………… 

（申報及計算稅額請先閱背面申報須知） 
20 元  

 25  依境外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可扣抵之稅額（附所得稅法第3條第2項及第43條之3第4項規定之納稅憑證）……………………… 25 元  

 
31  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在大陸地區及第三地區已繳納之所得稅可扣抵之稅額（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第 21 條及所

得稅法第 43 條之 3 第 4 項規定之納稅憑證及文件）………………………………………………………………………………………… 31 元  

 26  依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稅額，於本年度抵減之稅額（應檢附文件）………………………………………………………………………… 26 元  

 27  行政救濟留抵稅額於本年度抵減額 …………………………………………………………………………………………………………… 27 元  

 21  清算期間抵繳之扣繳稅額………………………………………………………………………………………………………………………… 21 元  

 
33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在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者，110 年 6 月 30 日以前交易符合 110 年 4 月 28 日修正公布前所得稅

法第 4 條之 4 第 1 項及第 24 條之 5 第 4 項規定之房屋、土地暨股權所得應納稅額………………………………………………………… 
33 元  

 
43  110 年 7 月 1 日以後交易符合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規定房屋、土地、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暨股份或出資額之所得應納稅

額（即第 5-1 頁 G 欄）……………………………………………………………………………………………………………………………… 
43 元  

 22  自行繳納稅額（附自繳稅額繳款書收據，20－25－31－26－27－21＋33＋43）…………………………………………………………… 22 元  

 23  申請應退還稅額（21＋22）－（20－25－31－26－27＋33＋43）、（20－25－31－26－27＋33＋43）＜0 以 0 計…………………… 23 元  

 29  以清算申報應退稅額抵繳解散日前一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自繳稅額之金額（即第 4 頁第 26 項金額）………………………………… 29 元  

 38  以清算申報應退稅額抵繳解散日前一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自繳稅額後應退還之稅額（23－29）………………………………………… 38 元  

 
                            簽證會計師：                       （蓋章） 

 

 
 第 1 聯 副聯（供電腦建檔用）（刪除簽證會計師蓋章欄位） 
第 2 聯 正聯（稽徵機關存查）   （第 1 頁） 

分     局 
稽  徵  所 
收 件 編 號 

 

 

jissie
高亮度

jissie
圖說文字
新增

jissie
高亮度



----- 申 報 須 知 ----- 
一、營利事業在清算期間之清算所得，應於清算結束之日起 30 日內辦理申報。 

二、公司、合作社、醫療社團法人及非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1 規定之有限合夥組織，遇有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情事，其清算期間之
清算所得，應於清算結束之日起 30 日內辦理申報，如逾期申報，不適用所得稅法第 39 條有關前 10 年核定虧損之扣除。所稱前 10 年核定虧
損，係指經稽徵機關核定之前 10 年內各期虧損，尚未依法扣除完畢者。 

三、公司辦理清算，依所得稅法第 75 條第 2 項規定，其申報所得之時限，應以實際辦理清算完結之日為準起算，惟清算人如未於就任之日起 6
個月內清算完結，亦未報經法院核准展期者，應以 6 個月期間屆滿之日為準起算。至所謂就任之日，其為法定清算人者，因係當然就任，無
須清算人為就任之承諾。而外國公司，法定清算人為該外國公司在中華民國之負責人、代表人、管理人或分公司經理人。 

四、營利事業辦理清算，其清算期間雖遇跨年度，仍應依所得稅法第 75 條第 2 項規定，以申報當年度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自行計算繳納。 

五、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尚無因解散而須向稽徵機關辦理當期決算及清算申報之規定，惟其解散後賸餘財產之處理，是否符合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應查明依法處理。 

六、清算所得之計算如下： 

存貨變現收入－存貨變現成本＝存貨變現損益 

非存貨資產變現收益＋償還負債收益＋清算結束剩餘資產估價收益＋其他收益＝清算收益 

非存貨資產變現損失＋收取債權損失＋清算結束剩餘資產估價損失＋清算費用＋其他損失＝清算損失 

存貨變現損益＋清算收益－清算損失＝清算所得或虧損 

清算所得－依法准予扣除之以往年度核定虧損額－各項依法免計入所得收益－各項依法免稅之所得＝清算課稅所得 

七、獨資組織之營利事業變更負責人、代表人或管理人（包括因繼承而辦理負責人、代表人或管理人變更登記），因原負責人、代表人或管理人
已將獨資事業之全部資產負債移轉予新負責人、代表人或管理人，核屬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0 條規定所稱之轉讓，應依據所得稅法
第 75 條規定辦理當期決算及清算申報。 

八、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若因合夥人退夥或負責人、代表人或管理人將其出資額轉讓，導致負責人、代表人或管理人只剩 1 人時，其存續要件
即有欠缺，合夥自應解散辦理註銷登記，並應依規定辦理當期決算及清算申報。若變更負責人、代表人、管理人或合夥人，而其營利事業之
主體並未因此有解散、廢止或轉讓之情事時，則可免辦理決算及清算申報。 

九、應納稅額，應按依法申報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 

    113 年度起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如下： 

項次 課 稅 所 得 額  稅率 速    算    公    式 

1  12 萬元以下者 免徵  

2 超過 12 萬元 20% 
1. P 在 200,000 元以下者 T＝（P－120,000 元）×1/2 
2. P 超過 200,000 元者 T＝P×20﹪ 

附註：1.T=稅額               P=課稅所得額 

2.課稅所得額超過 12 萬元者，就其全部課稅所得額課徵 20%，但其應納稅額不得超過課稅所得額超過 12 萬元部分之半數。 

十、營利事業有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者，應併同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課徵所得稅。但其在大陸地區已繳納之稅額，得自應納稅額中扣抵。有關該扣抵
稅額應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4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規定計算。 

十一、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辦理清算申報時，無須計算及繳納其應納稅額；其營利事業所得額，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列為營利
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當年度各類所得之扣繳稅額，請填報於第 3 頁「獨資、合夥組織之扣繳稅額」欄，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
辦理同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自應納稅額中減除。 

十二、納稅義務人已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清算申報，而對依所得稅法規定應申報課稅之所得額有漏報或短報情事者，處以所漏稅額 2 倍以下之罰
鍰；納稅義務人未依所得稅法規定自行辦理清算申報，而經稽徵機關調查，發現有依所得稅法規定課稅之所得額者，除依法核定補徵應納
稅額外，應照補徵稅額，處 3 倍以下之罰鍰。前開納稅義務人為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者，應就稽徵機關核定短漏之所得額依當年度
適用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計算之金額，分別按其是否已依所得稅法規定自行辦理申報處 2 倍或 3 倍以下之罰鍰。 

十三、營利事業 110 年 6 月 30 日以前交易符合 110 年 4 月 28 日修正公布前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及第 24 條之 5 之房屋、土地或股權者，應填報
本申報書第 5 頁。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且非屬獨資、合夥組織或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1 規定之營利事業交易符合上開規定之房
屋、土地，得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之合計數（第 5 頁 D 欄）應填列於第 32 欄；以房地買賣為業之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併計入自
行依法調整後金額欄第 03 欄，非以房地買賣為業之獨資、合夥組織及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1 規定之營利事業依非存貨資產變現收
益或非存貨資產變現損失性質分別併計入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第 05-1 欄或第 10-2 欄。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在境內有固定
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者，交易上開房屋、土地或股權之損益應先填入第 05-1 欄或第 10-2 欄，再於第 58 欄減除，並填報本申報書第 5 頁，
按規定稅率計算應納稅額填入第 33 欄；符合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5 規定免納所得稅之土地交易損益，請填入第 18 欄。 

十四、營利事業 110 年 7 月 1 日以後交易符合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規定之房屋、土地、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暨股份或出資額，填報
方式如下： 
(一)上開房屋、土地等項目之交易所得或損失應分別計入第 05-1 欄或第 10-2 欄（屬經常買進、賣出該等項目為業之營利事業，其收入、

成本、費用及損失應分別計入第 02 欄及第 03 欄欄位），並依所得稅法第 24 條之 5 第 1 項至第 3 項規定填報第 5-1 頁計算交易所得或
損失（即第 5-1 頁 A 欄），按規定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即第 5-1 頁 G 欄）後，再將交易所得或損失及稅額，分別填入第 1 頁第 42
欄自營利事業清算所得中減除及第 43 欄合併報繳。 

(二)符合所得稅法第 24 條之 5 第 4 項規定交易其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次移轉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之所得或損失，應填報第 5-2 頁，並就得
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合計數（第 5-2 頁 D 欄）填列於第 32 欄，不適用上開（一）填報方式。 

(三)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其交易房屋、土地等項目之所得或損失，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 4 至第
14 條之 7 規定申報課稅，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其交易所得或損失應分別計入第 05-1 欄或第 10-2 欄（屬經常買進、賣出該等項目
為業之營利事業，其收入、成本、費用及損失應分別計入第 02 欄及第 03 欄欄位），再填入第 42 欄減除，不適用上開（一）及（二）
填報方式並免填第 5-1 頁及第 5-2 頁。 

十五、本申報書「帳載清算金額」欄，應就帳簿記載之清算金額填列，「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欄，應依照稅法及其他有關規定，將帳載清算金
額分別調整計列之。若「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欄未填（即空白），視同與「帳載清算金額」欄相同。如有下列事項得免予計入「自行依
法調整後金額」欄： 

(一)符合所得稅法第 42 條規定免計入所得額之轉投資收益。 

(二)符合已廢止之 88 年 12 月 31 日修正公布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16 條及第 17 條規定緩課之股票股利。 

十六、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7 條第 3 項規定：「納稅者基於獲得租稅利益，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濫用法律形式，以非常規交易規避租稅構成要
件之該當，以達成與交易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為租稅規避。稅捐稽徵機關仍根據與實質上經濟利益相當之法律形式，成立租稅上請求權，
並加徵滯納金及利息。」 

十七、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7 條第 8 項規定：「第 3 項情形，主管機關不得另課予逃漏稅捐之處罰。但納稅者於申報或調查時，對重要事項隱匿
或為虛偽不實陳述或提供不正確資料，致使稅捐稽徵機關短漏核定稅捐者，不在此限。」 

十八、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1 規定之營利事業應依規定辦理清算申報，並填具第 A29 頁「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1 規定營利事業之
合夥人營利所得計算表」，無須計算及繳納其應納稅額；其因投資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或盈餘，不適用所得稅法第 42 條規定，應填
入第 08 欄「其他收益」。（請勾選「附註二」欄位） 

十九、稅捐稽徵法第 19 條第 4 項本文規定：「稅捐稽徵機關對於按納稅義務人申報資料核定之案件，得以公告方式，載明申報業經核定，代替核
定稅額通知書之填具及送達。」另依稅捐稽徵機關辦理核定稅額通知書公告送達辦法第 2 條第 1 款第 1 目但書規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適用之：1、申報適用租稅減免規定。2、申報適用所得稅法第 39 條規定。3、當年度結算、決算或清算申報及上年度未分配盈餘申
報為併同辦理者，其中任一申報項目未按申報資料核定。」 

 
 
 
 

（第 1 頁背面） 

jissie
高亮度



（第 2頁） 

 清 算 後 資 產 負 債 表  
 

年度 

 

營利事業名稱： 年   月   日  

編號 項       目 
金           額 

編號 項       目 
金           額  

小    計 合    計 小    計 合    計  

1100 流動資產   3100 資本或股本（實收）    

1111  現  金   3110  股  本（登記）    

    3120  減：未發行股本 （      ）  

 

        

    3300 資本公積   

    3400 保留盈餘（附註二）   

    3410  法定盈餘公積   

    3411   法定盈餘公積（86年度以前餘額）   

    3412    法定盈餘公積（87年度以後餘額）   

    3420  特別盈餘公積   

    3421   特別盈餘公積（86年度以前餘額）   

    3422   特別盈餘公積（87年度以後餘額）   

    3430 累積盈虧   

    3431     累積盈虧（86年度以前餘額）   

    3432     累積盈虧（87年度以後餘額）   

    3434     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數   

    3435 
本期自其他綜合損益或其他權益項目轉入之稅後

淨額 
  

    3440 本期損益（稅後）   

    3500 其他權益     

    3600 減：庫藏股票  （     ） 

        

        

        

        

        

         

         

         

         

         

         

         

         

附註：一、本表項目如不敷使用，請照決算申報時資產負債表項目及代號自行填寫，如有需要，可自行檢附清算前資產負債表。 

二、合法清算完結係指清算人就清算程序中應為之清算事務，包括了結現務、收取債權、清償債務、分派盈餘或虧損及分派賸餘財產等 

    事務，全部辦理完畢。本表請按清算後分配前狀況填寫，若「3400 保留盈餘」欄為正數，應將該保留盈餘分配予股東並辦理股利憑 

    單或扣免繳憑單之申報。 

 

分    局 
稽 徵 所 
收件編號 

 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 

 

 第 1聯 副聯（供電腦建檔用） 

第 2聯 正聯（稽徵機關存查）   



（第 3 頁） 

  營利事業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度   投資人（股東、獨資資本主、合夥人）清算分配報告表 
                                                                分配日：   年  月  日 

序號 
投資人或 
股東姓名 

統 一 編 號 
居住地國或
地區代碼 

稅務識別碼
(TIN)  

實 際 分 配 金 額 

出資額 

獨資、合夥組織
之房屋、土地交
易所得額【詳填
寫須知一(三)】 

開立扣免繳 
憑   單 
給付總額 

開立股利 
憑    單 
股利金額 

獨資、合夥 
組織之 
扣繳稅額 現  金 非現金 合  計 

            
  

    
 

   

            
  

    
 

   

            
  

    
 

   

            
  

    
 

   

            
  

    
 

   

            
  

    
 

   

            
  

    
 

   

            
  

    
 

   

            
  

    
 

   

            
  

    
 

   

            
  

    
 

   

            
  

    
 

   

            
  

    
 

   

            
  

    
 

   

            
  

    
 

   

            
  

    
 

   

            
  

    
 

   

            
  

    
 

   

            
  

    
 

   

            
  

    
 

   

            
  

    
 

   

            
  

    
 

   

填寫須知：一、獨資、合夥組織者： 

(一)「實際分配金額」請依申報書第 1 頁「15 清算所得」（如已自行依法調整者，則請依調整後之全年所得額）減除已繳納原申報所屬年度之各種稅

法所處之罰鍰、滯納金、滯報金、怠報金後之餘額填載。 

(二)「獨資、合夥組織之扣繳稅額」係指清算期間取得各類所得之被扣繳稅額。無實際分配金額者，仍得申報扣繳稅額，並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

合夥人辦理同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自應納稅額中減除。 

(三)「獨資、合夥組織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係指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 110 年 7 月 1 日以後交易符合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規定之房屋、土地、

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暨股份或出資額，按同法第 24 條之 5 第 6 項規定，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就該等交易所得額，依同

法第 14 條之 4 至第 14 條之 7 規定課徵所得稅，不計入獨資、合夥組織營利事業之清算所得額。（即申報書第 1 頁第 42 欄金額） 

(四)合夥組織之「實際分配金額」及「扣繳稅額」，請依合夥契約之約定比例計算填列，如未約定者，請按出資比例計算填列；「獨資、合夥組織之房

屋、土地交易所得額」，請按所有或持分共有部分，計算填列。  

(五)獨資、合夥組織以「實際分配金額」減除「獨資、合夥組織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後之金額，應由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列為營利所

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六)獨資、合夥組織有應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之盈餘，應於清算申報法定截止日前，由扣繳義務人依規定扣取

稅款，並於代扣稅款之日起 10 日內繳納。 

     二、本表依照所得稅法第 76 條規定於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一併填報，如不敷填用，可自行依式另加表格。 

三、投資人如為外僑，則投資人身分證統一編號欄請依據居留證之「統一證號」欄項資料填寫，若居留證無統一證號欄項或未領有居留證者，則填列西

元出生年、月、日加英文姓名第 1 個字前二個字母，如為國外法人免填。投資人如為外僑或國外法人，請填寫「居住地國或地區代碼」（請至各地區

國稅局網站參閱「國家代碼表」填寫）及「稅務識別碼(TIN)」，稅務識別碼指居住地國或地區用於辨識該外僑及國外法人之編號或具同等功能之其

他辨識碼（如我國營利事業稅務識別碼為統一編號），如無稅務識別碼，請填寫「NOTIN」。 

四、營利事業依規定分配賸餘財產時，各投資人或股東實際分配金額超過出資額部分，應依規定開立並申報扣(免)繳憑單（86 年度以前）或股利憑單（87

年度以後）。          

五、出資額係指截至解散日前之實收資本額（即資產負債表之 3100 欄金額）及資本公積-股本溢價發行。 

六、實際分配金額屬非現金部分，請另附資產分配明細表。 

七、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1 規定之營利事業，應填寫第 A29 頁，無須填報本表「實際分配金額」欄、「開立扣免繳憑單給付總額」欄、「開立

股利憑單股利金額」欄及「扣繳稅額」欄。 

 

 

第 1 聯  副聯（供電腦建檔用） 
第 2 聯  證明聯（供獨資資本主、合夥組織合夥人申報綜合所得稅用） 
第 3 聯  正聯（稽徵機關存查） 

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 

 

 

分  局 
稽 徵 所 
收件編號 

 

 

jissie
高亮度

jissie
高亮度



 

_____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 

 
營利事業

名     稱 
 

營 利 事 業 

統 一 編 號 
      

合併 

解散 
  日期     年    月    日 

項次 項                                         目 金              額 

1 

□ 1～1 會計師查核簽證當年度財務報表所載之本期稅後淨利（經主管機關查核通知調整者，以調
整更正後之數額為準）（請詳申報須知四）       

1 

 

□ 1～2 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證券交易法或其他法律有關編製財務報告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淨利
（當年度財務報表非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營利事業適用）（請詳申報須知四）                 

2-1 加：本期稅後淨利以外之純益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請詳申報須知五） 2-1 
 

2-2 
加：於 94 年度或以後年度依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9 第 2 項第 4 款及第 5 款規定限制或提列之盈餘，於

限制原因消滅年度之次一會計年度結束前未作分配之金額 
2-2 

 

3  3 
 

4  4 
 

5  5 
 

6 減：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 6 
 

7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次一年度虧損額（請詳申報須知八） 7 
 

8 已由當年度盈餘分配之股利或盈餘 8 
 

9 
已依公司法或其他法律規定由當年度盈餘提列之法定盈餘公積，或已依合作社法規定提列之公積
金及公益金 

9 
 

10 
依本國與外國所訂之條約，或依本國與外國或國際機構就經濟援助或貸款協議所訂之契約中，
規定應提列之償債基金準備，或對於分配盈餘有限制者，其已由當年度盈餘提列或限制部分 

10 
 

11 依其他法律規定，由主管機關命令自當年度盈餘已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或限制分配部分 11 
 

12 依其他法律規定，應由稅後純益轉為資本公積者 12 
 

13 本期稅後淨利以外之純損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請詳申報須知十一） 13 
 

14 其他經財政部核准之項目 14 
 

15  15 
 

22 合計：當年度依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9 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1＋……＋5）－（6＋……＋15） 22 
 

22-1 減：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3 規定實質投資減除金額（即第 A30 頁(F)欄金額） 22-1 
 

22-2 未分配盈餘減除實質投資金額後之餘額（第 22 項－第 22-1 項） 22-2 
 

23 未分配盈餘應加徵稅額（第 22-2 項×5%） 23 
 

24 減：依法律規定之投資抵減稅額，本年度抵減稅額 24 
 

25 減：行政救濟留抵稅額於本年度抵減額 25 
 

26 減：以清算申報應退還營利事業所得稅稅額抵繳之金額（即清算申報書第 1 頁第 29 欄金額） 26 
 

27 應自行繳納之未分配盈餘加徵 5%營利事業所得稅稅額（附自繳稅額繳款書）（23－24－25－26） 27 
 

簽證會計師：                                （蓋章） 

 

 

分    局 
稽 徵 所 
收件編號 

 

獨資、合夥組織或公司在解散日所屬會計年度結束
前辦理清算完結者及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1

規定之營利事業免填本頁次。 

第 1 聯 副聯（供電腦建檔用）（刪除簽證會計師蓋章欄位） 

第 2 聯 副聯（兼作未分配盈餘申報書收據聯）（刪除簽證會計師蓋章欄位） 

第 3 聯 正聯（稽徵機關存查） 

（第 4 頁） 



申  報  須  知 
一、未分配盈餘之申報期限： 

(一)營利事業（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且非屬獨資、合夥組織或非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1 規定者）應於其各
該所得年度辦理結算申報之次年 5月 1日至 5月底止，依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9第 2 項規定計算之未分配盈餘填
具申報書，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並計算應加徵之稅額，於申報前自行繳納。其經計算之未分配盈餘為零或負
數者，仍應辦理申報。 

(二)營利事業依所得稅法第 23條但書規定採特殊會計年度者，其申報之期限，應依所得稅法第 101條規定比照推算。 

(三)營利事業於依上述（一）、（二）項規定辦理申報前經解散且在解散日所屬會計年度結束前辦理清算完結者，其
解散年度之清算、決算所得額及前一年度之盈餘均免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若未及於解散之會計年度結束前清
算完結者，其清算及決算所得免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外，其前一年度之未分配盈餘申報則依下列規定辦理： 

1.營利事業依規定於解散年度之次年 5月底前辦理清算申報者，其前一年度之未分配盈餘申報書須併同營利事業
所得稅清算申報書辦理申報。 

2.營利事業未及於解散年度之次年 5 月底前辦理清算申報者，應於解散年度之次年 5 月 1日至 5月底前單獨辦理
未分配盈餘申報。 

(四)另因合併而消滅之營利事業，其合併年度之當期決算所得額及前一年度之盈餘，應由合併後存續或另立之營利
事業按該盈餘所屬之所得年度依規定期限，向其申報時登記地之稽徵機關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合併後存續之
營利事業應將本身之未分配盈餘與消滅營利事業之未分配盈餘分開申報。 

二、營利事業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時，應檢附未分配盈餘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自繳稅額繳款書收據及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單據。 

三、自 107 年度起，營利事業當年度之盈餘未作分配者，應就該未分配盈餘加徵 5%營利事業所得稅。所稱未分配盈餘，
指營利事業當年度依商業會計法、證券交易法或其他法律有關編製財務報告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稅
後淨利以外純益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加減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9 第 2項、第 5項規定項目之金額計算
之。 

四、申報書項次 1說明： 

(一)營利事業當年度之財務報表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所稱本期稅後淨利，應以會計師查定數為準。其後如經主管
機關查核通知調整者，應以調整更正後之數額為準計算。請就當年度之財務報表是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擇一填
列項目 1~1 或 1~2，並於□內打「ˇ」。 

(二)勾選申報書項目 1-1者，請檢附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當年度財務報表及查核報告。 

(三)營利事業經稽徵機關核定短漏報或主管機關查核通知調整之本期稅後淨利，應於項次 1「本期稅後淨利」或其他
空白欄項揭露調整申報。 

五、申報書項次 2-1 說明： 

(一)營利事業當年度之財務報表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所稱本期稅後淨利以外之純益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
數額，應以會計師查定數為準。其後如經主管機關查核通知調整者，應以調整更正後之數額為準計算。 

(二)自 107 年度起，營利事業因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或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會計準則版本變動、採用新發布會計公報，
或由企業會計準則公報變更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其變更會計準則當年度追溯調整產生之期初保留盈餘淨增
加數亦填入本項次。 

六、申報書項次 2-2 說明： 

94年度或以後年度依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9第 2項第 4款及第 5款規定限制或提列之盈餘，於限制原因消滅年度之次
一會計年度結束前未作分配之金額，應依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9第 5項規定併同限制原因消滅年度之未分配盈餘計算，
加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七、申報書項次 6說明： 

所稱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指營利事業以當年度之未分配盈餘實際彌補其截至上一年度決算日止，依商業會計法、
證券交易法或其他法律有關編製財務報告規定處理之待彌補虧損數額。 

八、申報書項次 7說明： 

所稱彌補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次一年度虧損額，指營利事業次一年度財務報表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查定之本期稅後淨
利（或淨損），加計本期稅後淨利（或淨損）以外純益項目計入該年度未分配盈餘數及減除本期稅後淨利（或淨損）
以外純損項目計入該年度未分配盈餘數後之稅後純損金額，請檢附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次一年度財務報表及查核報告。 

九、申報書項次 8說明： 

所定已由當年度盈餘分配之股利或盈餘，應以該股利或盈餘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 48 條之 10 第 2 項規定之分配日
在所得年度之次一會計年度結束前者為限。 

十、申報書項次 9說明： 

所定之法定盈餘公積、公積金及公益金，應以營利事業當年度盈餘實際提列數計算之。 

十一、申報書項次 13說明： 

(一)營利事業當年度之財務報表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所稱本期稅後淨利以外之純損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
數額，應以會計師查定數為準。其後如經主管機關查核通知調整者，應以調整更正後之數額為準計算。 

(二)自 107 年度起，營利事業因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或企業會計準則公報之會計準則版本變動、採用新發布會計公
報，或由企業會計準則公報變更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其變更會計準則當年度追溯調整產生之期初保留盈餘
淨減少數亦填入本項次。 

十二、申報書項次 22-1說明：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3 規定，應填具第 A30 頁「未分配盈餘實質投資明細表」及第
A10-1 頁「減免稅額通報單」，並請檢附投資相關證明文件（如：統一發票、付款證明、交貨證明、契約…等相關
文件）。 

十三、申報書項次 8、9、10、11、12，應以截至各該所得年度之次一會計年度結束前，已實際發生者為限。 

十四、申報書項次 6、8、9、11，請檢附股東會決議文件或股東同意書。 

 

（第 4頁背面） 



第1聯 副聯（供電腦建檔用）                 

第2聯 正聯（稽徵機關存查） 

110 年 6 月 30 日以前交易符合 110 年 4 月 28 日修正公布前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第 1 項規定房屋、土地、

第 24 條之 5 第 4 項規定股權之收入、成本、費用、損失明細表 
□ 一、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交易符合110年4月28日修正公布前所得稅法第4條之4第1項規定之房屋、土地：（表一） 

備註：1.土地漲價總數額(B)，請以各筆土地之土地增值稅繳款書、免稅證明書或不課徵證明書上所載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填入。 
2.交易所得額(A)≦0 者，得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C)應填「0」；(A)＞0 且(A)＜(B)者，(C)之數額以(A)欄金額為限；(A)＞0 且(A)≧(B)者，(C)之數
額應填(B)欄金額，如出售 2 筆以上房屋或土地，請依前述原則分別填報。 

3.得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C)之合計數【D】應填入本申報書第 1 頁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欄第 32 欄，以房地買賣為業之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
併計入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欄第 03 欄，非以房地買賣為業之獨資、合夥組織及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23 條之 1 規定之營利事業依非存貨資產變現收
益或非存貨資產變現損失性質分別併計入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欄第 05-1 欄或第 10-2 欄。 

4.出售房屋如帳列固定資產，｢取得成本｣欄請填寫未折減餘額。 
5.同一交易之房屋、土地，如一房屋坐落於不同地號之土地者，其土地座落地號、移轉比率、取得日期，請擇一土地代表填寫（請於土地坐落欄位加
註「擇一代表」），並將各該筆土地之成交價額、成本、費用、損失及土地漲價總數額等與房屋彙總填報於上表。（同一交易之房屋、土地，如一土
地上有多筆房屋者，請比照前述方式填報。） 

 
□ 二、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在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者： 
□（一）交易符合 110 年 4 月 28 日修正公布前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第 1 項規定之房屋、土地： 

       □ 1.房屋、土地之持有期間在 1 年以內：（表二之一） 

       □ 2.房屋、土地之持有期間超過 1 年者：（表二之二） 

備註：(1)土地漲價總數額(B1 或 B2)，請以各筆土地之土地增值稅繳款書、免稅證明書或不課徵證明書上所載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填入。 
      (2)交易所得額(A1 或 A2)≦0 者，得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C1 或 C2)應填「0」；(A1 或 A2)＞0 且(A1 或 A2) <(B1 或 B2)者，(C1 或 C2)之數額以(A1

或 A2)欄金額為限；(A1 或 A2)＞0 且(A1 或 A2) ≧(B1 或 B2)者，(C1 或 C2)之數額應填(B1 或 B2)欄金額，如出售 2 筆以上房屋或土地，請依
前述原則分別填報。 

 (3)出售房屋如帳列固定資產，｢取得成本｣欄請填寫未折減餘額。 
交易房屋、土地所得之應納稅額【E】                      

□○1 當【E1】＞0 且【E2】＞0 者，【E】＝【E1】             x45%+【E2】             x35% 
□○2 當【E1】＞0、【E2】≦0 且(【E1】＋【E2】) ＞0 者，【E】＝（【E1】           ＋【E2】             ）x45% 
□○3 當【E1】≦0、【E2】＞0 且(【E1】＋【E2】) ＞0 者，【E】＝（【E1】           ＋【E2】             ）x35% 
□○4 當【E1】＋【E2】≦0 者，【E】＝ 0 

□（二）交易符合 110 年 4 月 28 日修正公布前所得稅法第 24 條之 5 第 4 項規定之股權者： 

       □ 1.股權之持有期間在 1 年以內：（表三之一） 

       □  2.股權之持有期間超過 1 年者：（表三之二） 

股權交易所得之應納稅額【F】                                               
□○1 當【F1】＞0 且【F2】＞0 者，【F】＝【F1】             x45%＋【F2】             x35% 
□○2 當【F1】＞0、【F2】≦0 且(【F1】＋【F2】) ＞0 者，【F】＝（【F1】           ＋【F2】             ）x45% 
□○3 當【F1】≦0、【F2】＞0 且(【F1】＋【F2】) ＞0 者，【F】＝（【F1】           ＋【F2】             ）x35% 
□○4 當【F1】＋【F2】≦0 者，【F】＝ 0 

（三）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在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者，交易房屋、土地所得之應納稅額【E】與
股權交易所得之應納稅額【F】之合計數，請填入本申報書第 1 頁第 33 欄。 

序號 
土地坐落(鄉鎮市區/段/小段/地號) 移轉比率

(持分) 
交易 
日期 

取得 
日期 

成交 
價額 

取得 
成本 

必要 
費用(損失) 

交易 
所得額(A) 

土地漲價 
總數額(B) 

得減除之土地
漲價總數額(C) 

應計入營利事
業所得額之餘
額(A)-(C) 房屋稅籍編號/段/小段/建號/地址 

  / 
 

 
                             

            
 /  

  / 
 

 
   

    
 /  

合              計      【D】 【G】 

序號 
土地坐落(鄉鎮市區/段/小段/地號) 移轉比率

(持分) 
交易 
日期 

取得 
日期 

成交 
價額 

取得 
成本 

必要 
費用(損失) 

交易 
所得額(A1) 

土地漲價 
總數額(B1) 

得減除之土地漲
價總數額(C1) 

餘額(A1)-(C1) 
房屋稅籍編號/段/小段/建號/地址 

  / 
 

 
       

 /  
  / 

 
 

       
 /  

小              計       【E1】 

序號 
土地坐落(鄉鎮市區/段/小段/地號) 移轉比率

(持分) 
交易 
日期 

取得 
日期 

成交 
價額 

取得 
成本 

必要 
費用(損失) 

交易 

所得額(A2) 

土地漲價 

總數額(B2) 

得減除之土地漲

價總數額(C2) 
餘額(A2)-(C2) 

房屋稅籍編號/段/小段/建號/地址 
  / 

 
 

   
    

 /  
  / 

 
 

       
 /  

小              計       【E2】 

序號 
境外總機構處分其 

境外被投資公司名稱 

境外總機構持有
境外被投資公司
之股權比例(%) 

交易股權時
境內房地時
價（T1） 

土地坐落(鄉鎮市區/段/
小段/地號) 被出售境外

公司全部股
權時價（S1） 

房地占股權 
價值比 

（T1）/（S1） (%) 

股權交易 
日期 

取得股權 
日期 

股權交易 
收入 

取得成本 
必要費用

(損失) 
交易 
所得額 房屋稅籍編號/段/小

段/建號/地址 

     
        

 

     
        

 

小              計    【F1】 

序號 
境外總機構處分其 

境外被投資公司名稱 

境外總機構持有
境外被投資公司
之股權比例(%) 

交易股權時
境內房地時
價（T2） 

土地坐落(鄉鎮市區/段/
小段/地號) 被出售境外

公司全部股
權時價（S2） 

房地占股權 
價值比 

（T2）/（S2）(%) 

股權交易 
日期 

取得股權 
日期 

股權交易 
收入 

取得成本 
必要費用

(損失) 
交易 
所得額 房屋稅籍編號/段/小

段/建號/地址 

 
    

        
 

 
    

        
 

小              計    【F2】 

分 局 
稽 徵 所 
收 件 編 號 

 營 利事業 
統一編號  

（第 5 頁） 



填寫須知： 

一、營利事業 110年 6月 30日以前交易 105年 1月 1日以後取得之房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以下合稱房屋、

土地），除符合第二點情形外，應填報本表，並依 110年 4月 28日修正公布前所得稅法第 24條之 5規定計算課徵所得稅。 

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土地交易免納所得稅，其有交易損失者，亦不得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請填入本申報書第 1 頁損益及稅額計

算表第 18欄，並免填入本明細表： 

(一)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 37條及第 38條之 1規定，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 

(二)被徵收或被徵收前先行協議價購之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 

(三)尚未被徵收前移轉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三、營利事業填報本表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應依所得稅法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規定辦理，且不得減除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

增值稅，其計算所得額及應納稅額與申報方式如下： 

(一)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1.其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為正數者，於減除該筆交易依土地稅法規定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

餘額為負數者，以零計入；其交易所得額為負數者，得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但不得減除土地漲價總數額。 

2.當年度交易 2 筆以上之房屋、土地者，應按前點規定逐筆計算交易所得額及減除該筆交易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計入營利事

業所得額課稅或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二)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 

1.其房屋、土地交易所得額為正數者，於減除該筆交易依土地稅法規定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依下列稅率計算應納稅額，

餘額為負數者，以零計入；其交易所得額為負數者，不得自該營利事業之其他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1)持有期間在 1年以內者，稅率為 45%。 

(2)持有期間超過 1年者，稅率為 35%。 

2.當年度交易 2 筆以上之房屋、土地者，應按前項規定逐筆計算交易所得額及減除該筆交易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其交易所得

額為負數者，得自適用相同稅率交易計算之餘額中減除，減除不足者，得自適用不同稅率交易計算之餘額中減除，依規定稅率計算

應納稅額，惟不得自該營利事業之其他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3.本表應由外國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固定營業場所填報並分開計算應納稅額填入本申報書第 1頁第 33欄，合併報繳。 

四、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 110年 6月 30日以前交易符合 110年 4月 28日修正公布前所得稅法第 24條之 5第 4項規定之直接或

間接持有股份或資本總額過半數之中華民國境外公司之股權，該股權之價值 50%以上係由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土地所構成者，應填報

本表，其股權交易所得額，按下列規定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課徵所得稅： 

(一)持有期間在 1年以內者，稅率為 45%。 

(二)持有期間超過 1年者，稅率為 35%。 

(三)本表應由外國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固定營業場所填報並分開計算應納稅額填入本申報書第 1頁第 33欄，合併報繳。 

五、外國營利事業有前項之交易境外公司股權者，其股權持有期間、持有股權比例之認定、境內房屋、土地價值占該境外公司股權價值比例

之認定、所得計算方式及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如下： 

(一)股權持有期間應以股權移轉登記日為準；無從查考時，稽徵機關應依買賣契約或查得資料認定。 

(二)持有股權比例之認定，指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境外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或資本額，超過其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50%以

上。 

(三)境內房屋、土地價值占該境外公司股權價值之認定，指交易時中華民國境內房屋、土地之時價占該境外公司全部股權時價之比例。 

(四)該股權交易之所得，按出售股權收入減除其成本、費用或損失計算，並於申報股權交易所得額時，檢附下列計算股權交易所得之證明

文件： 

1.股權轉讓前、後之境外公司股權登記資料、股權結構圖、被交易之境外公司與直接或間接持有中華民國境內房屋、土地之境內公司

相關年度財務報表。 

2.股權轉讓合約及中華民國境內房屋、土地與境外公司全部股權時價之評價報告（外文文件應附中譯本）。 

3.股權轉讓交易之相關成本、費用等資料。 

4.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第 5頁背面） 



110 年 7 月 1日以後交易符合所得稅法第 4條之 4規定 

房屋、土地、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暨股份或出資額之收入、成本、費用、損失明細表 
□表一適用 20%稅率（僅適用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交易原因代號：1.交易房地之持有期間超過 5 年。2.符合財政部公告非自願因素交易房地情形。3.以自有土地與其他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4.依都市更新條例參與都市更新，或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參與重建。 

 
□表二適用 35%稅率：交易房地之持有期間超過 2 年，未逾 5 年（含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交易房地之持有期間超過 2 年者） 

 
□表三適用 45%稅率：交易房地之持有期間在 2 年以內（含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交易房地之持有期間在 2 年以內者） 

 
□表四：當年度交易損失抵減明細                                         □表五：符合所得稅法第 4 條之 4 第 3 項規定之股份或出資額交易明細 

※分開計稅之房屋、土地、房屋使用權、預售屋暨股份或出資額之交易所得或損失【A】(應填入申報書第 1 頁清算損益及稅額計算表第 42 欄)     。(＝【A1】     ＋【A2】     ＋【A3】     ) 
※分開計稅之應納稅額【G】(應填入申報書第 1 頁清算損益及稅額計算表第 43 欄)    。(＝【G1】     ×20%＋【G2】     ×35%＋【G3】     ×45%)。 
註 1：交易項目代號 0.房屋及其坐落基地，請參照代號 1.及代號 2.分別填寫於第 1列及第 2列。代號 1.土地坐落，請填寫鄉鎮市區/段/小段/地號。代號 2.房屋(使用權)，請填寫稅籍編號/段/小段/建號/地址。代號 3.預售屋，請填寫建物坐落/建案名

稱/建照字號/建照核發日/交易棟、樓、戶/土地坐落。 
註 2：交易項目代號 4.股份或出資額，請填寫「表五」，並於表五依格式填列交易相關資料。 

 
 
 

 

序 
號 

交
易
原
因
代
號 

交易項目 
【代號：0.房屋及其坐落基地、 
1.土地坐落、2.房屋(使用權)、 
3.預售屋、4.股份或出資額】 

移轉 
比率 

(持分) 

交易 
日期 

取得 
日期 

成交 
價額 

取得 
成本 

必要 
費用 

交易所得 
或損失(a1) 

當年度不同稅率之
交易損失減除額

(B1) 

前十年核定交易損
失本年度減除額

(C1) 
(請附明細表) 

土地漲價
總數額

(e1) 

得減除之土地 
漲價總數額(f1) 
(a1 與 e1 擇低
填入；a1 為負，

以 0 填入) 

減除土地漲價總數額
後之餘額 

【G1】=【A1】-【B1】

-【C1】-【F1】 代號 明細資料(註 1 及註 2) 

1           
  

  
    

2                

合計 【A1】    【B1】        
(A1≦0，以 0 填入) 

【C1】         
(A1≦0，以 0 填入) 

 【F1】         
(A1≦0，以 0 填入) 

【G1】          
(G1≦0，以 0 填入) 

序 
號 

交易項目 
【代號：0.房屋及其坐落基地、 
1.土地坐落、2.房屋(使用權)、 
3.預售屋、4.股份或出資額】 

移轉 
比率 

(持分) 

交易 
日期 

取得 
日期 

成交 
價額 

取得 
成本 

必要 
費用 

交易所得 
或損失(a2) 

當年度不同稅率之
交易損失減除額

(B2) 

前十年核定交易損
失本年度減除額

(C2) 
(請附明細表) 

土地漲價
總數額

(e2) 

得減除之土地 
漲價總數額(f2) 
(a2與 e2擇低填
入；a2 為負，
以 0 填入) 

減除土地漲價總數額
後之餘額 

【G2】=【A2】-【B2】

-【C2】-【F2】 代號 明細資料(註 1 及註 2) 

1          
  

  
    

2               

合計 【A2】    【B2】        
(A2≦0，以 0 填入) 

【C2】        
(A2≦0，以 0 填入)  【F2】         

(A2≦0，以 0 填入) 
【G2】          

( G2≦0，以 0 填入) 

序 
號 

交易項目 
【代號：0.房屋及其坐落基地、 
1.土地坐落、2.房屋(使用權)、 
3.預售屋、4.股份或出資額】 

移轉 
比率 

(持分) 

交易 
日期 

取得 
日期 

成交 
價額 

取得 
成本 

必要 
費用 

交易所得 
或損失(a3) 

當年度不同稅率之
交易損失減除額

(B3) 

前十年核定交易損
失本年度減除額

(C3) 
(請附明細表) 

土地漲價
總數額

(e3) 

得減除之土地 
漲價總數額(f3) 
(a3與 e3擇低填
入；a3 為負，
以 0 填入) 

減除土地漲價總
數額後之餘額 
【G3】=【A3】-【B3】

-【C3】-【F3】 代號 明細資料(註 1 及註 2) 

1          
  

  
    

2               

合計 【A3】    【B3】          
(A3≦0，以 0 填入) 

【C3】        
(A3≦0，以 0 填入)  【F3】        

(A3≦0，以 0 填入) 
【G3】         

(G3≦0，以 0 填入) 

當年度交易損失【B0】 
（=A1 負數、A2 負數、A3 負數

之合計數） 

抵減當年度其他不同稅率之交易所得 尚未減除餘額【B】 
(=【B0】-【B1】-【B2】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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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識別碼 代號 明細資料(註 1) 

 1 
 

  
 

    
 

 

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 

 分 局 
稽 徵 所 
收 件 編 號 

 

第1聯 正聯 （稽徵機關存查）                              
第2聯 副聯 （兼作清算申報收據聯） 
第3聯 副聯 （供掃描建檔用，各項數據務請填寫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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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ssie
高亮度

jissie
高亮度

jissie
高亮度

jissie
高亮度

jissie
高亮度

jissie
高亮度

user
標注
刪除"課稅所得或損失(D1)"

user
標注
刪除"課稅所得或損失(D1)"

user
標注
刪除"課稅所得或損失(D1)"



填寫須知： 

一、自 110 年 7 月 1 日起，營利事業（含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且在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交易下列房屋、土地、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以下合稱房屋、

土地），除符合第二點情形外，應填報本表，並依所得稅法（下稱本法）第 24 條之 5 第 1 項至第 3 項規定計算課徵所得稅： 

（一）自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取得之房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房屋之範圍，不包括依農業發展條例申請興建之農舍及農業設施。 

（二）自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取得以設定地上權方式之房屋使用權、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營利事業於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書前，支付定金或類似名目之金額，取得書面契據（即購屋預約單，俗稱紅單），

轉售該紅單予第三人，屬前揭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交易。】 

（三）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出資額過半數之國內外營利事業（非屬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之股份或出資額，且該營利事業股權或出資額之價值 50%以上係由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 、土地所構成者。【前

開符合一定條件股份或出資額之認定，請參照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第 6 點、第 7 點及財政部 111 年 1 月 25 日台財稅字第 11000633640 號令。】 

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土地交易所得免納所得稅，其有交易損失者，亦不得自營利事業清算所得中減除，請填入本申報書第 1 頁清算損益及稅額計算表第 18 欄，免填入本表： 

（一）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 37 條及第 38 條之 1 規定，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 

（二）被徵收或被徵收前先行協議價購之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 

（三）尚未被徵收前移轉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三、本表資料填寫說明如下： 

（一）本表交易項目代號為：0.房屋及其坐落基地；1.土地；2.房屋、以設定地上權方式之房屋使用權；3.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4.符合一定條件之股份或出資額。 

（二）房屋（使用權）之稅籍編號請依房屋稅繳款書「稅籍編號」填報；預售屋明細資料請依合約記載房屋建造字號及坐落標示內容（如：建造字號、第 A 棟第 1 樓第 1 戶）填寫。 

（三）「國家代碼」請依申報書附表國家代碼表填寫，或至各國稅局網站查詢；「稅務識別碼」請以境外被投資營利事業居住地國（地區）稅捐機關用於辨識該營利事業之編號或具同等功能之其他辨識碼

（如我國營利事業稅務識別碼為統一編號）填寫，如無稅務識別碼，請填寫「NOTIN」。 

（四）「取得日期」請分別填寫交易標的物之取得日期。 

（五）同一交易之房屋、土地，如一房屋坐落於不同地號之土地者，其土地座落地號、移轉比率、取得日期，請擇一土地代表填寫（請於土地坐落欄位加註「擇一代表」），並將各該筆土地之成交價額、

成本、費用、損失及土地漲價總數額等與房屋彙總填報。（同一交易之房屋、土地，如一土地上有多筆房屋者，請比照前述方式填報。） 

四、營利事業填報本表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及應納稅額與申報方式如下：  

（一）交易所得或損失(a1、a2、a3)＝交易時成交價額－相關取得成本－可直接合理明確歸屬或應分攤之費用、利息或損失。 

（二）出售之房屋如帳列固定資產者，｢取得成本｣欄請填寫未折減餘額。 

（三）依本法第 24 條之 5 第 1 項規定計算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應就各筆房屋、土地之收入及相關成本、費用、利息或損失作個別歸屬認定，其無法個別歸屬之費用，應依個別房屋、土地收入占全

部房屋、土地總收入之比例計算應分攤數；其無法個別歸屬之利息支出，應就利息支出大於利息收入之差額部分，按購買該房屋、土地之平均動用資金，占全體可運用資金之比例為基準，採月平均

餘額計算分攤之。所稱全體可運用資金，包括自有資金及借入資金；自有資金，指權益總額減除固定資產淨額及存出保證金後之餘額，餘額為負數者，以零計算；借入資金包括股東往來。 

（四）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不得列為費用。但屬當次交易未自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部分之稅額得列為費用，其計算公式如下： 

【（交易時申報移轉現值—交易時公告土地現值）/以申報移轉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已納土地增值稅 

（五）各筆房地交易所得或損失(a1、a2、a3)加總後填入「【A1、A2、A3】」，當年度各該筆交易損失應先自當年度適用相同稅率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計算當年度相同稅率之交易所得或損失合

計數「【A1、A2、A3】」，當「【A1、A2、A3】」＜0 者，應填入表四之【B0】欄，該欄損失金額得自當年度適用不同稅率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即填入表一至表四之 B1、B2、B3），

尚有未減除餘額【B】部分，得自交易年度之次年度起 10 年內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 

（六）土地漲價總數額(e1、e2、e3)請依土地稅法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填報。 

（七）計算「得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f1、f2、f3)」之金額時，當(a1)＞0 且(a1)≧(e1)，(f1)之金額應填入(e1)欄金額；當(a1)＞0 且(a1)＜(e1)，(f1)之金額應填入(a1)欄金額；當(a1)＜0，(f1)之金額應填入「0」，

(f2)、(f3)之填寫方式以此類推。各筆房地交易之「(f1、f2、f3)」加總後填入「【F1、F2、F3】」。 

（八）「【A1、A2、A3】」合計數【A】欄金額，應填入本申報書第 1 頁清算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第 42 欄，自營利事業清算所得中減除。 

（九）「減除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G1、G2、G3】」依本法第 24 條之 5 第 2 項規定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G】欄，填入本申報書第 1 頁清算損益及稅額計算表第 43 欄，合併報繳。 

（十）當年度交易 2 筆以上之房屋、土地者，應按前述原則逐筆計算交易所得額及減除該筆交易之土地漲價總數額。 

五、各欄位若不敷填寫，可自行依式另加表格填寫，裝訂在本頁後。 

六、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 110 年 7 月 1 日以後交易第一點之房屋、土地，應由土地登記所有權之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按所有或持分共有部分，計算房屋、土地交易所得，依本法第 14 條之 4

至第 14 條之 7 規定課徵所得稅，不計入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所得額。 

七、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者，其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應由其固定營業場所填寫本申報書及本表，向其申報時登記地稽徵機關辦理申報納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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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7月 1日以後交易符合所得稅法 

第 24條之 5第 4項規定房屋、土地之收入、成本、費用、損失明細表 

填寫須知： 

一、營利事業 110 年 7 月 1 日以後交易其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興建完成後第一次移轉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下稱房屋、土地），符合所得稅

法第 24條之 5第 4項規定者，應填報本表，並依該規定計入營利事業清算所得額課徵所得稅。所稱營利事業交易其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

次移轉之房屋、土地，係指營利事業交易其以起造人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所取得之房屋、土地。 

二、填寫說明如下： 

（一）「房屋稅籍編號」請依房屋稅繳款書「稅籍編號」填報。 

（二）「取得日期」請分別填寫交易標的物之取得日期。 

（三）同一交易之房屋、土地，如一房屋坐落於不同地號之土地者，其土地座落地號、移轉比率、取得日期，請擇其一土地代表填寫（請

於土地坐落欄位加註「擇一代表」），並將各該筆土地之成交價額、成本、費用、損失及土地漲價總數額等與房屋彙總填報。（同

一交易之房屋、土地，如一土地上有多筆房屋者，請比照前述方式填報。） 

三、營利事業填報本表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應依所得稅法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規定辦理，其計算所得額及應納稅額

與申報方式如下： 

（一）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為正數者，於減除該筆交易依土地稅法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計

入營利事業清算所得額課稅，餘額為負數者，以零計算；其交易所得為負數者，得自營利事業清算所得額中減除，但不得減除土地

漲價總數額。 

（二）依土地稅法規定繳納之土地增值稅不得列為費用。但屬當次交易未自該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部分之稅額得列

為費用，其計算公式如下： 

【（交易時申報移轉現值—交易時公告土地現值）/以申報移轉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已納土地增值稅 

（三）土地漲價總數額(B)請依土地稅法第 30 條第 1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填報。 

（四）交易所得額(A)＞0 且(A)≧(B)者，(C)之數額以(B)欄金額填入；(A)＞0 且(A)＜(B)者，(C)之數額以(A)欄金額填入；(A)≦0 者，(C)

之數額以「0」填入。 

（五）得減除之土地漲價總數額(C)之合計數【D】應填入本申報書第 1頁清算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自行依法調整後金額第 32欄。 

（六）當年度交易 2筆以上之房屋、土地者，應按前述原則逐筆計算後，計入營利事業清算所得額課稅或自營利事業清算所得額中減除。 

四、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者，其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應由其固定營業場所或

營業代理人填寫本申報書及本表，向其申報時登記地之稽徵機關辦理申報納稅。 

五、本表如不敷填用，可自行依式另加表格。 

 

 

 

 

 

 

 

 

 

序號 
土地坐落（鄉鎮市區/段/小段/地號） 移轉比率

（持分） 
交易 
日期 

取得 
日期 

成交 
價額 

取得 
成本 

相關 
費用（損失） 

交易 
所得額(A) 

土地漲價 
總數額(B) 

得減除之土地
漲價總數額(C) 

應計入營利事業
所得額之餘額

(A)－(C) 房屋稅籍編號/段/小段/建號/地址 

1 
 / 

 
 

       
 /  

2 
 / 

 
 

       
 /  

3 
 / 

 
 

       
 /  

4 
 / 

 
 

       
 /  

5 
 / 

 
 

       
 /  

6 
 / 

 
 

       
 /  

7 
 / 

 
 

       
 /  

8 
 / 

 
 

       
 /  

合              計    
  【D】 【E】 

分 局 
稽 徵 所 
收 件 編 號 

 營 利 事 業 
統 一 編 號 

 

第1聯 正聯（稽徵機關存查） 
第2聯 副聯（兼作清算申報收據聯） 
第3聯 副聯（供掃描建檔用，各項數據務請填寫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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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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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
他
各
項
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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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 

（2）
營
業
人
銷
售
額
申
報
書
影
本
。 

 
  
 
  
  
  
  
  
  
  
  
  
  
  
  
  
 
  
 

（5）
稅
額
繳
款
書
。 

（1）
省
（
市
）
政
府
或
經
濟
部
核
准
歇
業
（
變
更
）
登
記
核
准
函
影
本 

。 
 
  
  

（4）
全
年
股
利
分
配
彙
總
資
料
申
報
書
。 

本
欄
供
營
利
事
業
附
送
下
列
各
項
單
據
黏
貼
用
： 

附 件 目 錄 表 
項次 附 件 名 稱 點收 項次 附 件 名 稱 點收 

1 自繳稅額繳款書收據＿ 紙   6 

未分配盈餘相關證明文件（例如：股

東會決議文件、股東同意書、實質投

資證明文件…等） 

 

2 營業人銷售額申報書影本  7 各頁加附之明細表或計算表等  

3 
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申報書   

＿ 紙 
 8 其他各項相關文件  

4 股利憑單申報書＿ 紙  9 
會計師簽證申報查核報告書（可免黏

貼於上方附件黏貼處） 
 

5 
境外、大陸地區可扣抵稅額證明文件            

＿ 紙 
 10 

營利事業所得稅聲明事項表及證明

文件 
 

 



第 1 聯：副聯（供電腦建檔用）（刪除蓋章欄位） 

第 2 聯：正聯（稽徵機關存查） 

營利事業帳簿處理及辦理申報（自行或委任）情形暨委任書 

一、帳簿處理情形： 

 □由本營利事業或關係企業職員擔任會計記帳，請填妥下列基本資料（免填委任書） 

 □委任記帳，請填下列基本資料及委任書（□委任書另附於清算申報書內，免填下列委任書） 
 

職員或受委任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           址 期 間 

姓名            
市       鄉鎮       路 
縣       市區       街 

段    巷    弄   號之   ( 
樓之 
室 

) 

 

      年  月 日 起 

 至 年 月 日 止 電話  E-Mail  

本營利事業給付受委任人之報酬，□有□無辦理扣免繳憑單申報。 
 

委   任   書 

證書（登錄）字號 

【執業證書別】 

1 會計師（請填稅務代理人證號）：（  ）台財稅登字第                  號 

2 
記帳士：（  ）台財稅證字第          號 ； 

加入公會名稱及其會員證號：                                             記帳士公會（請填公會全銜）               號 

3 
記帳及報稅代理人：         國稅登字第           號； 

加入公會名稱及其會員證號：                                             記帳及報稅代理人公會（請填公會全銜）           號 

委任內容及權限 

□1.受委任辦理上開期間之商業會計事務。 

□2.併同受委任辦理上開期間之商業會計事務及辦理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清算暨    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案件。 

□3.其他事項：（請自行填列） 

委  任  日  期 年   月   日 

  

受委任人：                                                            （蓋 章） 

 

二、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清算申報情形： 

□由本營利事業自行辦理申報 

□受委任辦理申報者與受委任記帳者為同一人（免填下列委任書，並請於上揭營利事業委任記帳委任書之「委任內容

及權限」欄位勾選□2） 

□受委任辦理申報者與受委任記帳者非屬同一人，請填下列基本資料及委任書（□委任書另附於清算申報書內，免填

下列委任書） 

受委任人：                                                            （蓋 章） 
 

 
委任營利事業名稱：                                   （蓋 章） 

統一編號： 
營業地址：  
負責人、代表人或管理人：                                              （蓋 章） 
清算人：                                                              （蓋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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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任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     址 

姓名            市         鄉鎮       路 
縣         市區       街 

段    巷    弄   號之      ( 
樓之 
室 

) 

 

電話  E-Mail  

本營利事業給付受委任人之報酬，□有□無辦理扣免繳憑單申報。 

 

委   任   書 

證書（登錄）字號 

【執業證書別】 

1 會計師（請填稅務代理人證號）：（  ）台財稅登字第                  號 

2 
記帳士：（  ）台財稅證字第          號； 

加入公會名稱及其會員證號：                                             記帳士公會（請填公會全銜）               號 

3 
記帳及報稅代理人：     國稅登字第         號； 

加入公會名稱及其會員證號：                                             記帳及報稅代理人公會（請填公會全銜）           號 

委任內容及權限 
□1.受委任辦理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清算暨     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案件。 

□2.其他事項：（請自行填列） 

委  任  日  期    年   月   日 

 

jissie
高亮度

jissie
高亮度

jissie
高亮度

jissie
高亮度

jissie
圖說文字
新增

jissie
圖說文字
新增



財政部所屬各地區國稅局受理申報地點及服務電話一覽表 
免費查詢服務電話 0800-000321 (請於 5月 1日至 5月 31日期間向各地區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或服務處申報) 

 

郵遞 

區號 
稽徵機關名稱 地址 電話 

郵遞 

區號 
稽徵機關名稱 地址 電話 

財  政  部  臺  北  國  稅  局 412231 大屯稽徵所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 2段 633號 4樓 04-24852934 
110038 信義分局 信義區福德街 86號 5樓 02-27201599 407663 臺中分局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 2段 99號 04-22588181 
112019 北投稽徵所 北投區立功街 9號 11樓之 8 02-28951515 406041 東山稽徵所 臺中市北屯區豐樂路 2段 168號 04-24225822 
103226 大同稽徵所 大同區昌吉街 57號 3樓之 4 02-25853833 403401 民權稽徵所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168號 2樓 04-23051116 

104272 中北稽徵所 
(松江路以東) 

中山區松江路 219號 5樓 
(志清大樓，與中南稽徵所合署辦公) 02-25024181 403305 大智稽徵所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 95號 9樓 04-22612821 

108029 萬華稽徵所 萬華區萬大路 90巷 1號 02-23042270 540024 南投分局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 667號 049-2223067 
100207 中正分局 中正區羅斯福路 1段 8號 3樓 02-23965062 545202 埔里稽徵所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 2段 252號 4樓 049-2990991 
104107 松山分局 中山區南京東路 3段 131號 4樓 02-27183606 557017 竹山稽徵所 南投縣竹山鎮公所路 106號 049-2641914 
115203 南港稽徵所 南港區南港路 1段 360號 5樓 02-27833151 500203 彰化分局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 2段 187號 6樓 04-7274325 
116008 文山稽徵所 文山區木柵路 3段 220號 6樓 02-22343833 510203 員林稽徵所 彰化縣員林市惠明街 319號 3樓 04-8332100 
106207 大安分局 大安區新生南路 2段 86號 6樓 02-23587979 521055 北斗稽徵所 彰化縣北斗鎮中山路 2段 309號 8樓 04-8871204 

104272 中南稽徵所 
(松江路以西) 

中山區松江路 219號 5樓 
(志清大樓，與中北稽徵所合署辦公) 02-25063050 640206 雲林分局 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 35號 3樓 05-5345573 

111079 士林稽徵所 第 2辦公室:士林區文林路 546號 3樓 02-28315171 632204 虎尾稽徵所 雲林縣虎尾鎮光明路 118號 4樓 05-6338571 
114032 內湖稽徵所 內湖區民權東路 6段 114號 6樓 02-27928671 651007 北港稽徵所 雲林縣北港鎮民樂路 58號 05-7820249 
財  政  部  北  區  國  稅  局 財  政  部  南  區  國  稅  局 
204211 基隆分局 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 2段 162號 2樓 02-24331900 704301 臺南分局 臺南市北區富北街 7號 3樓 06-2220961 
201012 信義稽徵所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 176號 1樓 02-24286511 709042 安南稽徵所 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 3段 139號 2樓 06-2467780 
220237 板橋分局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 1段 48號 5樓 02-29683569 600212 嘉義市分局 嘉義市中山路 199號 5樓 05-2282233 
241202 三重稽徵所 新北市三重區集賢路 175號 8樓 02-82873300 612009 嘉義縣分局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 5號 4樓 05-3621010 

251201 淡水稽徵所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229之 10號 4樓 02-26251532 621015 民雄稽徵所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建國路 2段 263之 1
號 3樓 05-2062141 

231003 新店稽徵所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 1段 86號 16樓 02-29182010 730203 新營分局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 36號(稅務大樓2樓) 06-6573111 
224001 瑞芳服務處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 3段 42號 4樓 02-24969641 712001 新化稽徵所 臺南市新化區中正路 588號 3樓 06-5978211 
221221 汐止稽徵所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 1段 268號 9樓 02-26486301 722201 佳里稽徵所 臺南市佳里區忠孝路 25號 4樓 06-7230284 
235208 中和稽徵所 新北市中和區安邦街 18號 6樓 02-22436789 900206 屏東分局 屏東市北興街 55號 3樓 08-7311166 
242030 新莊稽徵所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 439號北棟 4樓 02-89956789 928002 東港稽徵所 屏東縣東港鎮新生二路 16號 2樓 08-8330132 
260009 宜蘭分局 宜蘭市泰山路 65號 2樓 03-9357201 920003 潮州稽徵所 屏東縣潮州鎮永康街 66號 3樓  08-7899871 
265001 羅東稽徵所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 16號 8樓 03-9546508 946202 恆春稽徵所 屏東縣恆春鎮南門路 98號 3樓 08-8892484 
326009 楊梅稽徵所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 2段 318號 2樓 03-4311851 950207 臺東分局 臺東市中山路 1號 2樓 089-360001 
330201 桃園分局 桃園市桃園區三元街 150號 7樓       03-3396511 880009 澎湖分局 澎湖縣馬公市新店路 261號 1樓 06-9262340 
320676 中壢稽徵所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東路 28號 3樓  03-2805123 財  政  部  高  雄  國  稅  局 
335019 大溪稽徵所 桃園市大溪區公園路 16號 3樓 03-3900265 800308 新興稽徵所 新興區中正三路 34號 8樓 07-2367261 
330201 蘆竹稽徵所 桃園市桃園區三元街 150號 7樓 03-3396511 803008 鹽埕稽徵所 鹽埕區大仁路 6號 6樓 07-5337257 
302099 竹北分局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 120號 5樓 03-5585700 802722 苓雅稽徵所 苓雅區民權一路 85號 8樓 07-3302058 
310007 竹東稽徵所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 128號 2樓 03-5946640 804006 鼓山稽徵所 鼓山區鼓山二路 166號 5樓 07-5215258 
300191 新竹分局 新竹市北大路 90之 2號 2樓 03-5336060 811507 楠梓稽徵所 楠梓區楠梓新路 264號 6樓 07-3522491 
970010 花蓮分局 花蓮市明禮路 131號 2樓 03-8311860 806602 前鎮稽徵所 前鎮區英德街 151號 07-7151511 
981002 玉里稽徵所 花蓮縣玉里鎮光復路 52號 1樓 03-8881070 807460 三民分局 三民區哈爾濱街 215號 7樓 07-3228838 
893010 金門稽徵所 金門縣金城鎮東門里金山路 46號 2樓 082-323984 812005 小港稽徵所 小港區小港路 158號 6樓 07-8123746 
209002 馬祖服務處 連江縣南竿鄉福沃村 141號 2樓 0836-25861 813201 左營稽徵所 左營區左營大路 479號 7樓 07-5874709 
財  政  部  中  區  國  稅  局 830203 

 
鳳山分局 鳳山區曹公路 55-1號 3樓 07-7404001 

360017 苗栗分局 苗栗縣苗栗市玉華里玉清路 386號 037-320063 842042 旗山稽徵所 旗山區華中街 3-1號 2樓  07-6612027 
350007 竹南稽徵所 苗栗縣竹南鎮福德路 135號 3樓 037-460597 820004 岡山稽徵所 岡山區介壽路 100號 3樓 07-6260123 
420213 豐原分局 臺中市豐原區陽明里南陽路 515號 04-25291040 

811652 
楠梓稽徵所 
科技產業園區
服務處 

楠梓區加昌路 600號之 9 07-3614112 
433202 沙鹿稽徵所 臺中市沙鹿區鎮政路 10巷 1號 04-26651351 
423020 東勢稽徵所 臺中市東勢區北興里正二街臨 1號 04-25881178     

  


